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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本
會
為
配
合
﹁
財
團
法
人
犯
罪
被
害
人
保
護
協
會
台

灣
苗
栗
分
會
﹂
於
九
十
三
年
四
月
二
日
舉
辦
﹁
社
工

嘉
年
華
活
動
﹂
，
特
於
該
活
動
中
提
供
強
制
汽
車
責

任
保
險
相
關
文
宣
資
料
及
宣
導
品
各
一
千
份
，
以
供

活
動
宣
導
之
用
，
期
使
政
令
宣
導
深
入
普
及
基
層
大

眾
，
此
活
動
相
當
熱
鬧
與
圓
滿
，
參
與
社
工
們
反
映

熱
烈
。

二
、
內
政
部
警
政
署
人
事
行
政
局
中
部
辦
公
室
推
動
各
縣

市
調
解
委
員
會
調
解
功
能
及
加
強
調
解
委
員
相
關
法

律
的
認
識
，
特
於
九
十
三
年
五
月
十
七
至
五
月
二
十

一
日
舉
辦
﹁
各
縣
市
調
解
委
員
會
第
五
期
專
任
秘
書

講
習
會
﹂
，
函
請
本
會
提
供
講
師
講
授
強
制
汽
車
責

任
保
險
實
務
，
由
本
會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政
令
教

育
宣
導
專
案
小
組
陳
委
員
定
輝
擔
任
授
課
講
師
，
過

程
圓
滿
順
利
，
反
映
熱
烈
。

三
、
本
會
為
落
實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政
策
性
之
目
標
，

維
護
社
會
大
眾
之
安
全
與
權
益
，
並
實
現
道
路
交
通

管
理
政
策
，
特
與
警
察
廣
播
公
司
合
作
，
自
本
九
十

三
年
三
月
至
十
二
月
底
加
強
宣
導
強
制
汽
責
任
保

險
，
並
規
劃
六
個
系
列
主
題
：
一
、
投
保
；
二
、
發

生
交
通
事
故
時
注
意
事
項
；
三
、
申
請
保
險
金
或
補

償
金
有
關
事
項
；
四
、
對
加
害
人
的
求
償
事
項
；

五
、
和
︵
調
︶
解
與
本
法
相
關
事
項
；
六
、
理
賠
申

訴
等
相
關
問
題
。
本
項
整
宣
導
，
旨
在
解
除
投
保
大

眾
及
承
辦
本
保
險
之
產
險
業
者
之
疑
惑
與
障
礙
，
使

本
政
策
性
保
險
更
能
落
實
推
動
。

四
、
交
通
部
公
路
總
局
有
鑑
於
近
來
陸
續
多
起
行
駛
國
道

公
路
之
汽
車
及
遊
覽
車
發
生
重
大
交
通
意
外
事
故
，

造
成
民
眾
多
人
傷
亡
，
各
界
對
運
輸
業
交
通
安
全
及

事
故
防
制
之
管
理
多
所
質
疑
，
為
加
強
汽
車
運
輸
業

管
理
人
員
訓
練
工
作
，
藉
以
落
實
行
車
安
全
並
減
少

交
通
事
故
，
爰
定
於
九
十
三
年
六
月
十
五
日
起
至
六

月
二
十
三
日
止
舉
辦
﹁
公
路
、
市
區
汽
車
及
遊
覽
車

客
運
業
管
理
人
員
訓
練
﹂，
針
對
各
公
路
、
市
區
汽

車
及
遊
覽
車
客
運
公
司
管
理
階
層
之
經
理
、
總
經

理
、
董
事
長
等
人
員
全
省
約
一
千
餘
人
分
成
十
場
講

習
，
每
場
次
中
安
排
一
小
時
之
﹁
交
通
意
外
事
故
保

險
及
實
務
﹂
課
程
，
請
本
會
強
制
汽
車
責
任
保
險
政

令
教
育
宣
導
小
組
編
定
相
關
教
材
及
遴
派
講
師
前
往

授
課
，
本
會
已
編
訂
﹁
汽
車
持
有
人
的
風
險
管
理

兼
談
汽
車
保
險
及
理
賠
實
務
﹂
教
材
，
分
由
陳
委
員

定
輝
、
林
委
員
秉
耀
、
林
委
員
森
洋
與
孫
秘
書
同
憲

等
人
擔
任
授
課
講
師
，
全
力
配
合
主
管
機
關
政
策
目

標
，
提
升
公
路
、
市
區
汽
車
及
遊
覽
車
客
運
業
管
理

人
員
風
險
管
理
之
知
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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